
中山市医疗保障局    

2022年04月



政策背景



关爱孕妇 · 关爱女性

目

录

生育待遇保障 02

生育缴费管理 01

生育就医管理 03

  法律责任 04



关爱孕妇 · 关爱女性

第一部分

生育缴费管理



生育缴费

用人单位应当按月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育保险费)。职工个人应

当按月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目前，2022年统账结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总费率为6.8%（含生

育保险0.8%），其中用人单位基本医疗保险费率为4.8%，个人

费率为2.0%；单建统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总费率为3.8%（含生

育保险0.8%），其中用人单位基本医疗保险费率为3.1%，个人

费率为0.7%。



享受人群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下列单位和人员应当参加生育保险:

（一）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及其在职职工;

（二）有非军籍职工的军队、武警部队所属用人单位及其非军籍职工;

（三）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

（四）安置在本市待安排工作期间的退役士兵；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单位和人员。

前款所列单位，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前款所列人员，以下统称职工。

备注：用人单位已经按时足额缴费的，自缴费次月起，其职工享受生育
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享受人群

下列人员或者其用人单位无须缴纳生育保险费，应当缴纳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一）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

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含已在本市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且灵活就业的

港澳台居民、本市灵活就业的华侨人员等，以下统称灵活就业人员）；

（二）领取本市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

（三）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并在本市办理伤残退休手续的工伤职工；

（四）未在用人单位参保的本市户籍一至六级残疾军人；

（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已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继续缴费手续的人员。

亮点：上述人员无须缴纳生育保险费，按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不享受生育津贴待遇。



享受条件

用人单位已经按时足额缴费的，自缴费次月起，其职工享受生育医

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用人单位停止缴费的，其职工和职工未就业配偶自次月起停

止享受相应的待遇。

亮点：调整了需职工缴纳生育保险累计满12个月方可享受生育保险

待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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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生育待遇保障



生育保险待遇范围

生育医疗费用包括下列各项费用:

（一）生育的医疗费用。包括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产前检查、终止妊娠（含自然流产、

异位妊娠终止妊娠等）、分娩住院期间的费用，终止妊娠、分娩住院期间诊治妊娠合

并症、并发症的费用。

（二）计划生育的医疗费用。包括放置或者取出宫内节育器，施行输卵管、输精管结

扎或者复通手术、人工流产、引产术等发生的医疗费用，施行计划生育手术期间诊治

合并症、并发症的费用。

（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和省规定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的其他费用。

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

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待遇。



新政调整了生育保险医疗费用范围

l 明确了自然流产、异位妊娠等情形属于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l 增加终止妊娠、分娩住院期间诊治妊娠合并症、并发症的费用，纳入生

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l 增加施行计划生育手术期间诊治合并症、并发症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

基金支付范围；

l 保胎、减胎术、胎物残留、葡萄胎等不属于生育保险支付范围，按基本

医疗报销。 

职工在本市定点医疗机构产前检查、终止妊娠、分娩住院和施行计划生
育手术期间发生的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的生育医疗费用由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统筹基金按100%的比例支付。



生育津贴计算方法

生育津贴=终止妊娠/分娩住院/计划生育手术时用人单位上年度

职工月平均工资÷30×假期天数

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上一自然年度参保职工各月缴费工资

之和÷各月参保职工数之和；

本年度新参保的用人单位，则以该单位开始参保至职工终止妊娠/分娩

住院/计划生育手术时的用人单位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



生育津贴假期天数规定

（一）女职工生育享受产假:顺产的，计98天；难产的，增加30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

生育1个婴儿，增加15天。

（二）女职工终止妊娠享受产假：怀孕未满4个月终止妊娠的，根据医疗机构的意见，计

15天至30天；怀孕4个月以上7个月以下终止妊娠的，计42天；怀孕满7个月终止妊娠的，

计75天。

（三）职工享受计划生育手术休假：取出宫内节育器的，计1天;放置宫内节育器的，计2

天；施行输卵管结扎的，计21天;施行输精管结扎的，计7天；施行输卵管或者输精管复

通手术的，计14天。

同时存在两种以上计划生育手术情形，或者同时存在生育和计划生育手术情形的，

合并计算享受生育津贴的假期天数。



生育津贴天数举例说明

项目 参保人A 津贴天数 参保人B 津贴天数

项目1 剖宫产 128 取环 1

项目2 输卵管结扎 21 放环 2

可享受津贴天数  149  3



生育保险待遇保障

职工享受的生育津贴超过30天的按月发放，享受生育津贴期
间按规定连续参保。

生育津贴注意事项

职工未就业配偶，不享受生育津贴。

灵活就业人员，不享受生育津贴。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
四级伤残并办理伤残退休手续的职工、未在用人单位参保的
本市户籍一至六级残疾军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已按规定办
理职工医疗保险退休核定手续（含继续缴费）且在本市享受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人员，不享受生育津贴。

生育津贴拨付给用人单位。



不予支付范围

下列医疗费用不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

（一）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

（二）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

（三）应当由公共卫生或者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负担的; 

（四）在境外（含港澳台地区）就医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纳入的。

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生育医疗费用，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
人的，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先行支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
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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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生育就医管理



产前检查选点

职工产前检查前，应当选定本市1家定点医疗机构作为产前检查医院，

按照规定办理就医确认手续。

职工未办理就医确认手续在医疗机构产前检查，或者已办理就医确认手

续但在就医确认以外的医疗机构产前检查所产生的费用，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统筹基金不予支付。

职工因工作调动或者住所变化等特殊原因中途变更产前检查

本市定点医疗机构的，应当办理变更手续，在变更后的定点

医疗机构产前检查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待遇。

 选点

 变更



产前检查“粤医保”办理选点

1.参保人登录微信，搜索
“粤医保”小程序或识别
下方葵花码即可进入。

2.找到“产前检查就医确
认”功能模块

3.填写生育登记业务所需
的页面数据及上传材料，
完成后点击提交信息。

4.医保工作人员后台审核
即可完成。



异地生育备案

      在选定当地定点医疗机构产前检查发生的符合本办法规定范围内的

生育医疗费用，按照本市待遇标准执行。

　  在当地定点医疗机构生育（终止妊娠、分娩住院和施行计划生育手

术）发生的符合本办法规定范围内的生育医疗费用，按照本市待遇标准

执行。

有异地  
备案

职工因急诊、抢救在非本市定点医疗机构产前检查、生育（终

止妊娠、分娩住院和施行计划生育手术）发生的符合本办法规

定范围内的生育医疗费用，按照本市待遇标准执行。



异地生育备案

     职工非因急诊、抢救且未按规定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在非本市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终止妊娠、分娩和施行计划生育手术）发生的符合本办法规

定范围内的生育医疗费用按照本市待遇标准的70%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

筹基金支付，其余30%由职工个人自费且不纳入合规医疗费用范围。

无异地  
备案

　    职工非因急诊、抢救且未按规定办理异地备案

手续的，在医疗机构门诊（终止妊娠和施行计划生育

手术）、产前检查所发生的费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统筹基金不予支付。



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时限

职工由于特殊原因未在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或者在非本市定点医疗机构

不能直接结算的，其生育医疗费用先由职工个人垫付，并在分娩、终止妊

娠或者施行计划生育手术次日起3年内按规定申请待遇。

职工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申请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

不予支付。

亮点：生育医疗费用申请待遇时限由原来的一年调整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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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

Ø 用人单位未按照本办法规定为职工办理生育保险登记或者未按时足额缴费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造成职工或

者职工未就业配偶不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由用人单位按照本办法规定的

生育保险待遇标准支付相关费用。

Ø 用人单位未按照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将生育津贴足额支付给职工的，依照《广

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处理。

Ø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申报缴纳本单位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造成职工生育津贴
损失的，由用人单位补足。



法律责任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支出或者骗取生育保险待遇的，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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